附件1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报名准备工作、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报名准备工作

（一）报名点设立

1.报名点原则上设在各普通高中学校。各级招生办应根据生源情况和学校条件确定报名点。

2.普通高中学校在校学生在所就读的学校报名，其他人员到县（市、区）招生办（考试中心）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3.报名点应配置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和指纹采集设备。

（二）数据准备

1.各市、县（区）招生办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报名点数据、各报名点预计考生规模数据上报省教育考试院信息管理处。

2.报名前，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各市上报的规模数据，在网上报名系统中生成每个报名点的首次报考考生号和登录初始密码；各报名点通过用户名及密码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下载后，再将首次报考考生号和登录初始密码派发给考生。

3.已参加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简称“非首次报考考生”，下同），使用首次报考的考生号和登录密码（每个考生的考生号是唯一的，考生必须凭首次报考考生号再次报考，否则报考无效）。

4.考生号编号规则：考生号采用12位数，其中第1-2位为第一次报名年份后两位数，第3-4位为地级市代码，第5-6位为县（区）代码，第7-8位为报名点代码，第9-12位为考生流水号。

二、报名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报名程序

1.首次报考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凭户口簿、二代身份证到报名点领取考生本人的考生号、上网初始密码及报名网址,报名时考生通过互联网输入考生号及初始密码登录报考网站，并立即修改登录初始密码。

非首次报考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凭首次报考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号和登录密码登录报考网站。登录密码遗忘的可到报名点或县、市招生办、考试中心查询。

考生必须记住自己的个人密码，以便在报名确认和考试成绩查询时使用。

2.考生进入报名网页后，阅读《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守则》和《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阅读完毕后确认《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3.首次报考考生在网上自行录入本人的基本信息(含个人信息及报考科目等)，非首次报考考生录入本人当次报考科目等信息；并认真核对录入是否正确。

4.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持身份证、户口簿到报名点交纳报考费、进行电子摄像、指纹采集并办理报名确认手续。

5.报名点打印报名表，考生认真核对并签名确认。发现有误的，考生应在报名表上用笔更正、交报名工作人员在网上修改后重新签名确认。

（二）注意事项

1.考生办理报名确认手续时，必须认真核实报名点打印的《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记表》，尤其应认真核实考生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就读中学、报考科目等信息，并签名确认。考生姓名中无法输入的汉字使用支持国标大字符集的输入法输入，的确找不到的汉字用大写拼音代替。报名结束后，报名点应将姓名中有生僻字而无法录入系统的考生姓名、考生号造册连同考生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校对章）由地级市统一上报省教育考试院信息管理处。《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记表》一经签名确认，所有的报名信息不得更改。因考生本人录入错误或不认真校对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经考生签名确认的《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记表》由市、县（区）招生办统一封存半年后集中销毁。

3.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应缴考试费按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执行。

（三）指纹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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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残疾考生参加广东省2017年6月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申请合理便利汇总表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残疾证号
	申请合理便利内容

	
	
	
	
	

	
	
	
	
	

	
	
	
	
	

	
	
	
	
	

	
	
	
	
	

	
	
	
	
	

	
	
	
	
	

	
	
	
	
	

	
	
	
	
	

	
	
	
	
	


市招生办公室（加盖公章）         市残联（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由各地级市汇总后于2017年5月19日前将电子版发送到邮箱263377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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